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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魏兰陵长公主在婚姻中遭遇丈夫不忠和家庭暴力，流产致死。
围绕这起“殴主伤胎案”，代表皇室旨意的门下省官员和以尚书三公郎中为代表的汉化官僚集团针锋
相对，就如何处置驸马和与此案相关的四个平民展开激烈斗争。
从他们的共识和歧异之处，可以一窥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以及汉唐期间女性法律地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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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贞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台
湾大学、台湾精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主要研究汉唐之间妇女生活以及与相关的法制史和医疗
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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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悲剧发生了公元六世纪的历史学家魏收，在他所撰写的《魏书》中，记录了一件刑案。
这个案子牵涉到北魏兰陵长公主和她的驸马刘辉。
北魏是游牧民族鲜卑人拓跋氏所建立的王朝，从公元四世纪在北方发迹，东征西讨，削弱或消灭了其
他游牧民族的力量。
之后，又经过五世纪时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迁都洛阳，到此时已经在中原统治数十年了。
兰陵长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儿、宣武帝的姊妹，也就是宣武帝的继任者孝明帝的姑姑（参左页表：“北
魏皇帝世系”）。
古代宫廷的规矩，称皇帝的女儿为公主，称皇帝的姊妹为长公主。
兰陵的故事发生时，已经是宣武帝和孝明帝相继即位的时代，因此《魏书》称她为长公主。
而刘辉则是从南方叛逃而来的将军刘昶的孙子。
刘昶原来是南朝统治者刘宋皇室的成员，因为宫廷内斗遭到牵连，只好北奔。
他率领随从军队投靠北魏，带来了人力物力，于是受到北魏朝廷的封爵，维持着贵族的身份，世子刘
辉乃得以婚娶公主。
不幸的是，这却是一桩以暴力和死亡收场的婚姻。
驸马通奸，公主流产兰陵长公主和刘辉大约是在公元五百年左右，宣武帝即位初期成婚的。
据说公主非常好妒，无法忍受刘辉有其他女人。
按照魏收的说法，她曾经处死一名与刘辉亲热而怀孕的婢女。
由于妒忿难消，甚至将婢女开膛剖肚，取出胎儿，塞入草料，再送回给刘辉。
刘辉震惊之余，决定再也不理公主。
两人之间冷战热吵，情况恶劣，终于闹到摄政的灵太后之处。
灵太后本姓胡，原本是宣武帝的妃子，因为生育太子（就是后来的孝明帝）而平步青云。
当太子以六岁之龄即位，灵太后便以摄政名义临朝称制，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
灵太后派人调查自己小姑和姑丈的相处情形，得知两人水火不容，于是决定削除刘辉的爵位，下令离
婚，原因是：两人已经没有理由再做夫妻。
这时距离他们新婚大约已有十年之久了。
然而，一年之后，可能是出于公主的请托，一个掌权的宦官和一位当年主持调查的皇族大臣共同向灵
太后提出建议，让公主与刘辉复合。
灵太后原先担心公主本性难移，两人婚姻无法改善，因此不表同意。
然而，禁不起宦官和大臣再三请求，太后终于首肯，并且亲自护送公主出宫，提醒她日后千万要小心
行事。
大约在公元五一九年前后，公主怀孕了。
以当时北方贵族女性平均十七岁结婚算起来，三十出头的公主也算是高龄孕妇了。
然而，刘辉却在此时与平民张智寿的妹妹张容妃以及陈庆和的妹妹陈慧猛有染。
据说公主原先试图改弦更张，强忍怒气。
然而，她身旁的女性亲友纷纷表示为她不平。
公主终于按捺不住，和刘辉再起冲突。
两人想必是在床上争执，因为根据《魏书》记载，刘辉在忿怒之中将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她的肚
子，导致公主流产，最后终于因此次受伤过重而去世。
同时，刘辉畏罪潜逃，而张、陈兄妹四人被捕下狱。
朝廷随即悬赏捉拿刘辉，并宣布奖赏的额度和捉拿谋反大逆罪嫌一样。
就在公主流产之后、过世之前，当刘辉还在逃亡的期间，朝廷为了应该如何审判并惩处刘辉、容妃、
慧猛，以及她们的兄长，陷入一场严重的辩论。
辩论的双方，一方是坚持断狱判刑应该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
中崔纂为代表，另一方则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表面上是门下省的官员，背后应该是灵太后
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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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上奏，主张刘辉和容妃、慧猛都应处以死刑，而她们的兄长预知奸情却不加防范，应流配敦煌为
兵。
皇帝有诏，核准门下所奏，只是将容妃和慧猛由死刑改为“髡鞭付宫”（“髡”读作“昆”），也就
是剃了她们的头、鞭笞之后送入宫中做奴婢。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立刻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可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刘辉、两个女人和她们兄长的判决
，以及官僚体系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
崔纂首先针对刘辉的悬赏和判决发言，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并处以死刑。
他强调法律是朝廷统治的基础，不能因喜怒而有所增减，也不该为亲疏而有所改变。
既然刘辉并未谋反，就不应以谋反罪嫌通缉他。
崔纂企图说服皇帝（其实真正的对象应该是灵太后），他主张刘辉所犯的罪，其实是杀了自己尚未出
生的儿女。
他引用北魏朝廷的《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
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
”也就是说，倘若父母在教训子女之时，意外杀死他们，也不过判四五年的徒刑。
即使因为心中好恶，故意杀死子女，也罪不致死。
崔纂表示，尽管公主身份尊贵，不是一般女性所可比拟，但她既然下嫁刘辉，她怀的胎儿不能说不是
刘辉的骨肉。
既然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那么朝廷就应该以杀子罪名处罚他。
自汉代以来，法律就明文规定：审判一个人的罪行，应该要考虑他犯罪时的心态，是过失还是故意，
对故意犯罪的处罚当然要比误触法网来得严厉。
上面的《斗律》中“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就是针对故意杀死子女的父母而设置的。
就这样的条文来看，虽然刘辉并不是故意堕杀亲子，但他殴打踩踏公主的时候，显然充满憎恨之情，
而他的愤怒则间接杀死了胎儿。
崔纂并没有主张刘辉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但不论如何，只要是以杀子而非谋反来做判决，刘辉都只
需要服劳役徒刑，而不会死路一条。
《魏书》并没有说明为何朝廷会以谋反罪通缉刘辉，不过，崔纂的辩词却提供了线索。
自从汉代以来，凡是杀害皇室成员的人，便有可能被视为谋反大逆而处以极刑。
圣旨下令悬赏，既然将殴打公主、堕杀胎儿的刘辉视为谋反大逆，便暗示了皇室是怎么看这个胎儿的
身份：他是公主的骨肉，因此也是皇室的一员。
当然，从生物的角度来看，公主所怀的胎本来就是她的骨肉。
但是从父系家族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孩，和其他所有女人怀胎生产的小孩一样，最优先和最重要
的身份，都是父亲的儿女。
至于这个小孩和生他的女人，在父系家族规范下如何定位，则由这个女人和小孩父亲的关系来决定。
以下，就先谈谈传统中国的父系家族伦理。
父系家族伦理传统中国的父系家族伦理，可以透过服丧的礼节来了解并且说明。
古典礼书《仪礼》据说曾经是孔子授课的教材，其中《丧服》就规定了一个人去世时，他的亲友应该
如何为他服丧。
这些规定相当繁复，主要是以服丧时穿着麻衣的轻重和服丧时间的长短，来表现生人和死者的亲疏尊
卑关系。
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从最重到最轻的丧服依序是：斩衰三年（“衰”读作“崔”）、齐衰一年（
“齐”读作“兹”）、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五服”。
倘若用图表显示，括弧中标示自己为去世的亲人所服的丧，就如所附的下表：“本宗五服图”。
看得出来，这一套服丧的规矩，也就是表现家族范围和家人尊卑的标准，是以男性成员为中心而设计
的。
举例而言，一个男人为自己过世的父亲，应该服“斩衰三年”之丧。
“斩衰”是麻衣中最差的一种，三年则是最长的服丧时间，由此可知，男人为父亲所服的是最重的丧
，表现最深沉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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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母亲呢？
按照古礼的规定，母亲去世时倘若父亲仍然健在，儿子为母亲只能服“齐衰一年”之丧。
“齐衰”是第二差的麻衣，一年是第二长的丧期。
必须母亲去世时父亲已经亡故，儿子才能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之丧。
时间虽然增长，麻衣仍旧不变。
何以如此？
先圣先贤的说法是“父至尊也”，父亲是一家之中最尊贵的人，不论他是健在或已过世，儿女对母亲
都不应该表现得超过对父亲的尊崇；只是父亲倘若已经过世，儿女可以对“至亲”的母亲流露较多的
悲痛罢了。
女陛身为母亲，过世时因为自己丈夫的存殁与否，而有以上这些差异。
那么身为女儿又如何呢？
按照五服的规定，一个女人出嫁之前为亲人服丧的内容，和男性并无二致：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
亲则分父亲健在与否。
然而，一旦她嫁为人妇，情况就不同了。
女人出嫁，脱离一个父系家族（娘家）而进入另一个父系家族（夫家），所有原先对娘家亲人的丧服
都随之缩短、减轻，而对原先毫无关系的夫家亲人则产生了服丧的责任。
最明显的是，出嫁的女儿对于娘家过世的父亲只能服齐衰一年之丧，而她最重的丧服，也就是斩衰三
年，则要保留给丈夫（如果丈夫先她而亡的话）。
为什么呢？
根据古代礼书的说法，这是因为“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
既然一个人头上不能顶着两个天，那么女人出嫁等于“变天”。
她的天，也就是她表达至尊至敬的对象，由父亲转为丈夫，当然最重的斩衰三年之丧也就随之改变了
。
换句话说，一个男人不会因为婚姻而改变他和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但女人结婚之后，她的家族认同
应该由娘家转到夫家，并且她在夫家的地位应该低于丈夫。
这就是父系家族伦理要求女性的“夫家认同”和“夫尊妻卑”。
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崔纂的抗议。
当他引用《斗律》父母杀子女的条款作为辩论基础时，其实是在要求朝廷遵守古代礼经所规范的父系
家族伦理。
按照这套伦理，公主结婚之后，应该“生为刘家人，死为刘家鬼”，最优先的家族认同是刘家而不是
皇室，那么流产的胎儿最重要的身份应当是刘辉的小孩，而不是公主的骨肉或皇室的成员。
如此一来，刘辉就不应该被当作谋反大逆罪嫌，而应该以杀子罪起诉判决。
为罪人辩护崔纂抗议的第二部分则涉及容妃和慧猛的命运。
崔纂肯定皇帝诏书减免了两个民妇的死刑，但他认为“髡鞭付宫”仍然太重。
崔纂引用公元五一一年时北魏朝廷的一个判例，其中规定：一个案子只要牵涉到死刑或流放这么严重
的处罚，就必须等到主犯的判决确定，才能处置从犯。
崔纂表示，如果容妃和慧猛是刘辉的从犯，那么应当等刘辉缉捕到案之后再来处理，不可以急着将她
们判刑。
此外，崔纂提醒朝廷，容妃和慧猛犯的是通奸罪。
如果她们的罪行被当场逮着，也不过是按照通奸处罚，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贬为奴婢，降为贱民。
崔纂倒没有引用任何通奸罪的惩处条例，不过他的同僚，当时担任尚书右仆射的游肇则加入辩论，声
援崔纂，主张顶多将容妃和慧猛处以徒刑。
崔纂的第三个论点，着重在强调张智寿和陈庆和的无辜，以及朝廷连坐处罚的不公。
根据张智寿的供词，他的妹妹容妃已经嫁为人妇，并且生了两个女儿。
崔纂提出《仪礼?丧服》“夫者，妻之天”的伦理，主张已婚妇女如果犯了罪，为她负责的应当是丈夫
而不是娘家的兄长。
他征引曹魏末年到西晋初年修法时所达成的共识和原则：“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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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罚。
”也就是说，女性的连坐责任随着出嫁而改变。
相对而言，为她所犯的罪遭受连坐的人也应该随着改变。
崔纂又说，从西汉以来，法律便容许“期亲相隐”（“期”读作“基”）。
所谓期亲，就是彼此服一年丧的亲属。
基于亲情难舍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包庇犯了罪的期亲，法律并不会惩罚他，那么比期亲更亲的人，例
如父母，当然不在话下。
从附表“本宗五服图”可以知道，兄弟正是期亲；张智寿、陈庆和知情不报，可以谅解。
何况法律既没有规定兄弟应该揭发姊妹所犯的奸情，更不用说为了她们的奸情而遭到连坐了。
因此，崔纂大声疾呼：朝廷不能因为怨恨刘辉而迁怒张、陈兄弟二人。
崔纂在他的辩词中所提到的，其实是传统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在影响法律运作时非常重要的两个面
向：容隐和连坐。
这两个面向都是以“五服”为范围的父系家族作为基础。
容许期亲相隐的规定，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宣帝时代就确立了。
至于女性连坐责任的讨论，则是因为曹魏末年一宗谋反罪所引起的。
当时主谋嫌犯的孙女已经出嫁并且怀孕，朝廷为了判断她的连坐责任，曾经深入讨论并且修订相关法
律。
崔纂引用这些案例，一方面显示原来是游牧民族的鲜卑人，在中原统治时期继承了前代汉人朝廷的部
分法律，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崔纂个人将传统父系家族伦理应用到法律判决上的努力。
崔纂抗议的第四部分则涉及政府各部门间的权责分配问题。
他直言无讳地表示，门下省属于内朝，是皇帝的秘书性质，负责传递法律案件或大臣上奏之类的文书
，没有参与判决的权力。
那么谁有权力判决呢？
崔纂没有明说，不过显然应该是尚书省的官员。
许多人耳熟能详，知道唐代政府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而尚书省之下则有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
其实，三省六部的制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渐渐发展形成的。
尚书之下既有刑部，可想而知，判案断狱应该是他们的权责。
而崔纂和声援他的官僚也都出自尚书省。
尚书元惰义正是支持崔纂的官员之一。
他同意崔纂为张、陈两位兄长的辩解，并且引用《春秋》中的故事，来证明古圣先贤本来就赞成已婚
妇女疏远和娘家的关系。
既然娘家不能为她结婚之后的行为负责，娘家的兄弟当然不应该为她的罪行遭到起诉判刑。
前面提到的尚书右仆射游肇，不但支持崔纂的抗议，同时强调门下省根本无权过问案件的调查和审判
。
他建议皇帝应该下诏，派适当的官员重新审理此案。
抗议驳回以上所有的抗辩和建议，都没有获得皇室的认同。
朝廷辩论终结之后，皇帝再次下诏，重新确认原先门下省的判决。
诏书中并说明，之所以如此重赏捉拿刘辉，实在是因为他罪无可逭，不能不逮到他。
又说，容妃和慧猛“耽情惑溺”，以奸情扰乱刘辉的心，才会导致公主流产。
诏书反问：“如果不严厉惩处，朝廷将来要如何统御众民？
”至于张、陈两位兄长的连坐刑责，诏书同意官员们所征引的法律见解，但表示他二人事先不加防范
、事后又想隐瞒，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诏书中说张、陈二人“招引刘辉”，似乎是他们主动引介自己的妹妹，因此严惩二人，不仅理所当然
，也能杀一儆百，吓阻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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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是一本阐释中国古代律法与女性相关条文的书，从一个比较少
人关注的角度介入，以北魏兰陵长公主与驸马张辉因争执而致小产开端，讨论一个儒家化的国家在法
律条规的制定中人性化与反人道的部分，是一本了解唐以来女性地位及当时法律的值得一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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